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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标准体系构成
	一级
	二级
	序号
	标准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状态

	基础通用
	术语
	1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11部分 术语和符号
	本标准将定义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相关的术语，以及规定相应的图形符号要求。
	待制定

	
	通用
	2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9部分 总体技术要求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 9 部分：通用要求》(国标报批稿)基础上，明确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定位目标、建设原则、业务范围等要求，以及系统架构设计、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平台运行环境、安全要求等内容。
	待制定

	
	
	3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3部分 地理编码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3部分 地理编码》GB/T 30428.3-2016基础上，修订完善基本地点数量，明确地理编码的一般要求、基本地点数据内容、地理编码规则等要求。
	待修订

	
	
	4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1部分 网格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1部分 单元网格》GB/T 30428.1-2013基础上，修订完善有关单元网格、责任网格、评价网格等有关规定，统筹社会治理网格等相关网格的关系，并明确相应网格的划分规则、数据要求和图示表达等要求。
	待修订

	
	
	5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2部分 部件和事件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 管理部件和事件》GB/T30428.2-2013 基础上，补充完善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类型，补充完善有关部件和事件规定，明确相应部件和事件分类、编码及数据要求等。
	待修订

	
	
	6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5部分 信息采集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5部分：监管信息采集设备》GB/T30428.5-2017、《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7部分：监管信息采集》GB/T30428.7-2017基础上，明确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信息采集的一般规定、流程和要求，包括综合执法、运行监测、综合管理、公众服务信息采集等。
	待修订

	
	数据
	7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12部分 数据要求
	本标准将明确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管服平台各类数据资源的数据标识项、数据架构、内容标准、数据分级和数据定义等内容。
	待制定

	
	
	8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数据交换与汇聚
	本标准将明确国家、省、市三级平台数据的交换内容、交换方式、交换接口、接口调用流程、接口安全验证、与相关信息化系统等数据交换要求，明确三级平台的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数据融合等数据汇聚要求，明确数据质量管理的职责要求、管理指标、开放数据生存周期、各阶段管理要求、数据质量评价、数据安全等技术内容。
	待制定

	运行与监测
	市政设施
	9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燃气管道及其附件、场站、调压设施、用户设施和用气设备等所组成的城镇燃气供应系统的运行、维护和抢修。
	现行

	
	
	10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供水管网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
	现行

	
	
	1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对既有城镇排水管道及其附属构筑物进行的检测与评估。
	现行

	
	
	12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数据采集、录入、校核、维护与使用。
	现行

	
	
	13
	城镇供热监测与调控系统技术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供热监测与调控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和运行维护。
	现行

	
	
	14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运行管理、维护管理、安全管理、信息管理以及管廊本体管理、附属设施管理、入廊管线管理等基本要求。
	现行

	
	
	15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城市燃气管网风险监测
	本标准将规定燃气管线相邻地下空间、工商业用户、居民用户等业务领域的监测要求，明确相关领域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风险评估方法、监测布点原则与要求、系统架构、监测数据传输、预警响应、处置响应、验收与运行维护等要求。
	待制定

	
	
	16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路面塌陷隐患与风险监测预警
	本标准将规定路面塌陷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具体监测指标要求、涉及的监测设备技术选型、主要技术参数、监测方案制定和要求、路面塌陷隐患处置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路面塌陷的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及相关机制建立等。
	待制定

	
	房屋建筑
	17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老旧房屋风险监测
	本标准将规定城市老旧房屋和自建房日常运行监测的技术要求，明确运行监测技术规范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具体监测指标要求、监测传感器布设、系统架构、监测数据传输、验收与运行维护、预警响应和处置响应等内容。
	待制定

	
	
	18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公共重要建筑物外立面风险监测
	本标准将规定公共重要建筑物外立面运行监测技术的要求，明确公共重要建筑物外立面运行监测技术规范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具体监测指标要求、监测传感器布设、监测数据分析、预警响应和处置响应等内容。
	待制定

	
	交通设施
	19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市政桥梁和隧道风险监测
	本标准将规定市政桥梁和隧道风险监测的技术要求，明确市政桥梁和隧道的自身结构、外部荷载、自然灾害与气象环境等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具体监测指标要求、监测传感器布设、监测数据分析、协调机制等内容。
	待制定

	
	
	20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高层与高耸、大跨空间、桥梁、隔震等工程结构监测以及受穿越施工影响的既有结构的监测。
	现行

	
	
	21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运行监测
	本标准将规定电动汽车充电桩监测技术的要求，明确电动汽车充电桩运行监测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具体监测指标要求、监测传感器的布设、系统架构、监测数据传输、验收与运行维护等内容。
	待制定

	
	
	22
	公共停车场 (库) 信息联网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与停车信息平台联网的停车场的信息采集、传输、停车信息平台的数据存储。
	现行

	
	人员密集区域
	23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人员密集场所监测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规定大型活动等人员密集场所监测技术的要求，明确人员密集场所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传感器的布设、监测数据分析等内容。
	待制定

	管理与监督
	市政公用
	24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燃气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针对燃气基础台账、燃气综合检查、燃气隐患监管、燃气监督考核等监管业务，明确燃气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规范燃气行业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与运维。
	待制定

	
	
	25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排水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针对排水基础台账、排水管网隐患排查、排水设施巡查养护、防汛指挥调度等监管业务，明确排水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规范排水行业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与运维。
	待制定

	
	
	26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供热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针对供热基础台账、供热管网隐患排查、供热设施巡查养护等监管业务，明确供热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规范供热行业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与运维。
	待制定

	
	
	27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供水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针对供水基础台账、供水管网隐患排查、供水设施巡查养护等监管业务，明确供水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规范供水行业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与运维。
	待制定

	
	
	28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道桥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针对道桥基础台账、道桥养护管理、道桥综合检查等监管业务，明确道桥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规范道桥行业综合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与运维。
	待制定

	
	
	29
	城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行和服务。
	现行

	
	
	30
	智能井盖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井盖设计、生产和管理维护。
	现行

	
	
	31
	智能照明系统 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建筑物、交通运输场所、公共场所等多种场合的智能照明系统。
	现行

	
	
	32
	智慧城市 智慧停车 第1部分：总体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停车的物联感知、网络通信、计算存储、数据支撑、应用服务、安全等基本要求。适用于智慧停车的规划、设计、建设与运维。
	现行

	
	市容环卫
	33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智慧环卫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针对环卫保洁、生活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置、城市公厕管理、生活垃圾分类等监管业务，明确智慧环卫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性能要求等内容，规范环卫固废行业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与运维。
	待制定

	
	
	34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建筑垃圾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本标准将根据建筑垃圾业务实际需求，明确建筑垃圾源头监管、运输监管、消纳监管、资源化综合利用监管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明确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边界、基本原则和要求，明确基础信息管理、审批管理、全流程违规管理、处置联单、评价管理、供需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要求，明确与城市管理建筑垃圾信息化监管相关车辆、人员、设备的配备标准等内容。
	待制定

	
	
	35
	城市户外广告设施巡检监管信息系统
	本标准适用于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以及数据交换等。
	现行

	
	园林绿化
	36
	城市园林绿化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
	现行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37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综合执法信息系统
	本标准将按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领域简易程序、普通程序设定的要求，明确执法案件、执法文号编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明确违法线索归集、投诉举报处理、执法案源管理、档案管理、执法公示等功能要求。
	待制定

	服务与评价
	公众服务
	38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公众服务系统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10部分：社会监督信息受理》(报批稿) 基础上，根据城市运管服平台公众服务系统的建设要求，明确便民服务相关公共设施及公共机构的类型及属性信息，规定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公众服务事项分级分类标准及编码，明确公众诉求渠道 (12345或12319等热线、网站、媒介等) 受理与办理的规程，明确公众服务满意度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应用等技术要求。
	待修订

	
	管理体系
	39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8部分 信息处理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 8 部分：立案、处置和结案》GB∕T30428.8-2020基础上，补充完善运行监测模式（风险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评价等闭环管理）、综合管理模式（问题发现、派遣、处置、核查、结案、评价等闭环管理）、公众服务模式（群众诉求受理、派单、处理、反馈、回复、评价等闭环管理）技术要求等。
	待修订

	
	
	40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系统维护
	本标准将明确城市运管服平台的日常管理、软硬件维护、应急预案等系统维护要求。
	待制定

	
	
	41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评估验收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 6 部分：验收》基础上，修订平台的验收内容、验收程序、验收方法等要求。
	待修订

	
	过程评价
	42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第4部分 绩效评价
	本标准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 4 部分：绩效评价》GB/T 30428.4-2016基础上，修订完善绩效评价的基本规定、评价周期、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要求。
	待修订

	
	结果评价
	43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管理监督指标及评价标准
	本标准以城市管理“干净、整洁、有序”为目标，突出管理和服务，其规定的城市管理监督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主要依据。
	现行

	
	
	44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运行监测指标及评价标准
	本标准以城市运行“安全、高效、健康”为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而规定的城市运行监测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运行监测水平的主要依据。
	现行

	
	
	45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公众服务指标及评价标准
	本标准将围绕为民服务“精准、精致、精细”的目标，规定公众服务评价的总体要求、评价内容、评价方法、指标体系、数据采集方法等。
	待制定



1

